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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起召开

２

、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１１

层第一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

４

、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春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８４３

，

３２１

，

３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８５９２３８％

，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及经理班子出

席了会议。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亲自参加和授权代理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８４３

，

３２１

，

３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７．８５９２３８％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报及内控审计机构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８４３

，

３２１

，

３５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报及内控审计机构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观意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１２

号”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撤销敦化胜利街、松原松江

大街两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在松原、敦化等地撤销两家分支机构的批复》（吉证监许字〔

２０１３

〕

３３

号），

核准公司撤销敦化胜利街证券营业部、松原松江大街证券营业部。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分支机构等

１６

家单位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

批复》（粤保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７８

号），核准公司及下属部分分支机构的保险兼业

代理资格。

目前，公司已领取《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司代理险种范围是法

律、法规、规章允许代理的各类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

取得该许可对公司业务和业绩具有积极意义，但预计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证券简称： 中兴商业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３－２３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 《关于推荐申报

２０１２

年品牌促进项目的通知》

（辽服函【

２０１２

】

２７０

号）文件精神，公司实施一系列品牌促进体系建设项目，支

持、培育国内省内品牌，获得财政补贴

３３０

万元。

另，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支持重点发展专项资金的意见》（沈政

发【

２０１２

】

２９

号）和《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沈阳市支持重点产业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沈政办发【

２０１２

】

４６

号）文件精神，公司因信息化升

级改造项目，获得国家现代服务业试点项目补贴

５００

万元。

上述款项累计

８３０

万元已划拨到公司账户。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补贴资

金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笔补贴款

３３０

万元将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外收入；第二笔

补贴款

５００

万元将计入递延收益，按照相关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将递延收益

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股票简称：华北高速 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６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公司董事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

意时间。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４５

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胡胜林、王

乙晴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１８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４９

，

７１０

，

６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７８％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７

人，所持股份

７２９

，

３１３

，

９１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６６．９１％

； 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１１

人，所持股份

２０

，

３９６

，

７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８７％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公司变更原募集资金投向，出资

２．２５

亿元受让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省徐州丰县的

２３．８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５０％

股权的

议案，并授权董事会签署相关补充约定及办理股权转让的过户事宜。

关联股东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４５６

，

８６８

，

９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０％

；反对股份

４５

，

０４１

股；弃权股份

４２８

，

７００

股。

２

、 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４５

万元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７４８

，

１８１

，

１０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

；反

对股份

４８

，

１４１

股；弃权股份

４８１

，

４００

股。

３

、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２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７４８

，

１８１

，

１０５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

；反

对股份

４８

，

１４１

股；弃权股份

４８１

，

４００

股。

４

、 公司以前期募集资金存款累计产生的

２４５０

万元利息加自有资金

２００５０

万元先行垫付收购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省徐州

丰县

２３．８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５０％

股权转让款的议案。

关联股东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

４５７

，

２００

，

６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７％

；反对股份

２９

，

０４１

股；弃权股份

１１３

，

００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胡胜林、王乙晴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７０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了《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

４５６

号腾飞大厦

１２

楼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文贵先生

７

、出席会议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６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６６

，

６８８

，

４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１０８０％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６５

，

３９５

，

４１２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８３１１％

。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１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９３

，

０１７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７６９％

。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所

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

，

３８５

，

０４０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７９００ ％

；反对

４

，

１５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８１％

；弃权

１

，

１３４

，

５３２

股，占现场投票及

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２．２０２０％

，回避

２１５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

，

３８５

，

０４０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７９００％

；反对

４

，

１５７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８１％

；弃权

１

，

１３４

，

５３２

股，占现场投票及

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２．２０２０％

，回避

２１５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郝振宇、张云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０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上。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９９９

号

３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云三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代表股份

４０

，

０３７．７２２７

万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５０．１８％

。

其中：

１

、境内上市内资股（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现场参会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股

份

３９

，

０９７．８

万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７２．１７％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现场参会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人，代表股

份

９３９．９２２７

股，占公司

Ｈ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３．６７％

。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聘请寿光鲁东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点票监察员。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审计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４０

，

０３７．７２２７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１００％

， 其中

Ａ

股

３９

，

０９７．８

万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９７．６５％

，

Ｈ

股

９３９．９２２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２．３５％

；反对股数

０

万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０％

，其中

Ａ

股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０％

，

Ｈ

股

０

万股，占出席会

议股份

０％

；弃权股数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０％

，其中

Ａ

股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０％

，

Ｈ

股

０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０％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郑辉、丁璐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与赎回结果及季季添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基金管理人”）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发布了《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简称“《开放公告》”）和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折算方案的公告》（简称“《折算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为信诚添金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季季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以及季季添金

份额和本基金岁岁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岁岁添金”）的开放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折算后，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季季添金的折算比例为

１．０１０４７１２３３

。折算前，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５９

，

６０４

，

３３０．６０

份，折算后，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６３

，

３６９

，

８３１．３３

份。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季季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

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季季添金份额的折算结果。

二、本次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以下所涉及申购与赎回内容皆涵盖基金份额的转换转入

与转换转出）。

岁岁添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刊登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岁岁添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显示，此次岁岁添金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９１８

，

２８６

，

１４４．９５

份。

经本公司统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共收到投资者关于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包括基金转入）总份额为

７５０

，

２１４

，

７５２．２０

份，有效赎回申请（包括基金转出）总份额为

２１０

，

４７７

，

７７７．２４

份；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包括基金转入）总份

额：

９０

，

０９０

，

０５３．８６

份，有效赎回申请（包括基金转出）总份额为

７３３

，

６６８

，

９３１．７５

份。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开放公告》中对于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共同开放日其申购与

赎回申请的确认原则的说明：

在季季添金或岁岁添金的每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

成交确认。

在任一运作周年的第四个季季添金的开放日，即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共同开放日提出的对于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

的申购申请，如果对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

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如果对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

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小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

季添金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并对岁岁添金分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处理：

ｉ．

在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如果仅对岁岁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季季添金的

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不予确认；

ｉｉ．

在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如果仅对岁岁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季季添金的

份额余额仍小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不予确认，并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

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则，对岁岁添金的份额余额进行按比例强制赎回；

ｉｉｉ．

在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如果仅对岁岁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此时季季添

金的份额余额大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

原则，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进行按当日申请比例进行成交确认，而不会对岁岁添金既有的份额余额进行强制赎回。

如果对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大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

之七倍，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岁岁添金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并对季季添金分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处理：

ｉ．

在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如果仅对季季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季季添金的份

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不予确认；

ｉｉ．

在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如果仅对季季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季季添金的份

额余额仍大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不予确认，并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

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则，对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进行按比例强制赎回；

ｉｉｉ．

在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如果仅对季季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此时季季添金

的份额余额小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

则，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进行按当日申请比例进行成交确认，而不会对季季添金既有的份额余额进行强制赎回。

根据此次开放日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数额，并结合相关申购、赎回的确认原则，本基金管理

人对岁岁添金的所有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以及季季添金的所有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同时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

进行比例确认，计算方式如下：

季季添金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

（三分之七倍开放后岁岁添金的份额余额数

－

（季季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季季添金

有效赎回申请份额数））

／

比例确认前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份额数

其中， 开放后岁岁添金的份额余额数

＝

岁岁添金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

＋

岁岁添金开放日的有效申购份额数

－

岁岁添

金开放日的有效赎回申请总额。

本次季季添金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６５．０６０２４７％

。

投资者对季季添金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

投资者提交的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

季季添金申购申请的确认

比例。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季季添金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申购申请确认金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季季添金及岁岁添金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了确认，并为

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投资者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与赎回的确认情

况。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

份额持有人账户。

本基金此次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总份额为

９１５

，

６９０

，

８９０．２３

份，其中，季季添金的总份额为

６４０

，

９８３

，

６２３．１７

份，岁岁添金的总份额为

２７４

，

７０７

，

２６７．０６

份，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的

份额配比为

７

：

３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４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７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美欣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欣达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首次增持公司股票

１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美欣达集

团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１０．５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美欣达集团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８９

，

３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１％

。共增持公司股票

３４４

，

３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２％

，自此美欣达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已完成了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人为美欣达集团，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单建明先生，鲍凤娇女

士（单建明与鲍凤娇系夫妻，合计持有美欣达集团

９０．２７％

的股权，为美欣达集

团之一致行动人。 ）。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美欣达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

１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增持均价为

７．７１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增持本公

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

三、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美欣达集团基于对当时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 着眼于维护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的稳定和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

小股民的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计划在未

来一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股份总数

不低于

３０

万股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２％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 增持所需

资金由其自筹取得。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美欣达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５

，

３８４

，

５９８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４％

； 单建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２８

，

７３２

，

５４５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５．４２％

；鲍凤娇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５９４

，

８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４３％

。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美欣达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

１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增持均价为

７．７１

元

／

股，增持

投入金额为约为

１１５．６５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美欣达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

１０．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增持均价为

７．８９

元

／

股，增

持投入金额约为

８２．８５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美欣达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

８９

，

３１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增持均价为

８．１０

元

／

股，增

持投入金额约为

７２．３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美欣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披露的增持计

划完成了增持行为。本次增持之后，美欣达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５

，

７２８

，

９０９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３％

；美欣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单建明先生、鲍凤娇女士

共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８

，

０５６

，

３１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４．７１％

。（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定向增发股票

４００

万股，公司股本由原来的

８

，

１１２

万股变为

８

，

５１２

万股，此段所指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

，

５１２

万股）。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美欣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

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六、增持行为的合规性：

１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２

、美欣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没有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

市条件。

３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一）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的， 自上述事实发生

之日起一年后，每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２％

的股份。 以上规定

的增持不超过

２％

的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 公司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七、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就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

核查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

法主体资格，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真实、有效，并符合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６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二重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１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未获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控股股东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二重”）签订了

《二重集团（镇江）重型装备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国第二重型机

械集团公司德阳万路运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风电业务相关产成品存

货资产转让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二重集团（德阳）精衡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与

中国二重签订了《风电业务相关产成品存货资产转让协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二重接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批复文件（国机改【

２０１３

】

６５４

号），批复如下：“关

于你公司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签订的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关于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路运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重集团（德

阳） 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关于二重集团 （镇

江）重型装备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关于风电业务相关产成品存货资产转

让协议》等几项出售二重重装部分资产的协议，根据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经

研究，不予同意。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控股股东中国二重据此通知二重重装：“根据协议有关

约定，协议生效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单位批准，现中国二重的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单位国机集团正式批复，不予同意，协议生效要件不能具备，协议

不能生效。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披露的协议生效条件，上述协议

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单位批准。 因上述协议未获批准，不能履行。

若上述协议能够生效履行，将增加公司的损益约

１９．９８

亿元（未考虑相关税

费）。 现因上述协议未获批准，不能履行，不能增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损益。

２０１３

年

１－

９

月，归属于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９９

亿元。

２．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为进一步盘活现有资产，提高公司核心资产运营效率，公

司与控股股东中国二重协商处置相关资产。据此，公司按《公司章程》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与中国二重签署了上述协议。 公司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程序符合管

理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配合中国二重与有权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单位国机集团说明情况，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３．

公司按照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在《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和《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中披露了协议的主要条款和协议生效

条件，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信息披露合法合规。

４．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若

２０１３

年继续亏损，将可能导致公司股票暂

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金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

情况的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汇金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根据该公告，本公司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本公司股份，并拟自该次增持之日起

６

个月内，以自身

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日前，本公司接到汇金公司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汇金公司本次增

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在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汇金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３

，

３５７

，

３８０

股

Ａ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已

发行股本总数的

０．１１％

；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 汇金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９７７

，

５３０

，

５３４

股

Ａ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３１．３４％

。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

２００９

］

１５

号），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

９

，

５３５

，

００５

万元。该数据将在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网址为

ｗｗｗ．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２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６５２

万股新股；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承销机构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保荐代表人为胡涛、林焕伟。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为：

公司联系人：陈东屏 郑创文

电 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９２２８１－３０１２／３０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３９３１２３３

保荐机构联系人：陈植

电 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８３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０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２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１

月

８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暨停牌自查公告》（威华股份

２０１３－０７６

号临时公告）， 同时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１

月

３０

日和

１２

月

７

日， 公司先后发布了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进展公告》（威华股份

２０１３－０７７

号临时公告、威华股份

２０１３－０７８

号临时公告、威华股份

２０１３－０７９

号临

时公告和威华股份

２０１３－０８０

号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中国证监会已对威华股份相关

账户因本次重组停牌前涉嫌内幕交易立案调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暂停，存在可能被终止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被立案调查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威华股份

２０１３－０８１

号临时公告）。

目前，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仍在进行自查，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

自查工作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